
7720242024..44..2222 星期一星期一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智媛王智媛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法趣

周麟桂

竹，高直挺拔，中空有节，四季

常青，是清雅、谦虚、刚直、气节的

象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

缺的言志咏情之物，更以其独特韵味

挺立在古诗词的浩荡长河中。

在那悠远的 《诗经》 中，就有对

竹的吟唱。《国风·淇奥》 中有写道：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

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这是先秦时代卫地人民赞颂美男子的

诗，说的是君子之美在于后天的积学

修养、磨砺精进。该诗采用借物起兴

的手法，每章均以“绿竹”起兴，借

绿竹的挺拔、青翠、浓密来赞颂君子

的高风亮节，开创了以竹喻人的先河。

“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

虚心。”这千古名句写出了竹的劲节与

虚心，道出了古人推崇竹的原因。它

出自宋代诗人徐庭筠的《咏竹》：“不

论台阁与山林，爱尔岂惟千亩阴。未

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葛

陂始与龙俱化，嶰谷聊同凤一吟。月

朗风清良夜永，可怜王子独知音。”竹

子既可养在庭院中，也可在山林中生

长，它不挑地方，无论在哪，都奉献

一片阴凉，从而深受人们喜爱。竹子

尚未出土时就有节，而它长到凌云之

高时仍然虚心，这说的既是竹子，更

是君子。有德有才的君子，未见用时

能保持自己的气节，不为流俗所染，

而得大用后，作出了大贡献也不骄

傲，还是谦虚待人。

“无言无语晚风中，淡泊一生甘

始终。莫道风流难与共，千古高风有

谁同？”这是诗圣杜甫眼中的竹。在他

看来，竹子不似许多花木风流摇曳，

争奇斗艳，只是静静伫立在晚风中，

静穆淡泊，高风亮节，外表清俊，本

性坚挺。杜甫这首咏竹诗，写出了竹

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高风独立。

杜甫与竹，可谓互为知己。他通过诗

表达愿望：在庙堂之上者，应有一颗

高洁的心，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处江

湖之远者，不妨安静看晚风，人到无

求品自高。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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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陈其元在 《庸闲斋笔记》 中

记载了一则案例：县令沈炳垣根据太

守命令复审一起盗窃案件。

“盗贼”一见沈炳垣就哭道：“你

是新阳县的‘沈青天’吗？不知道什

么人把赃物摺匣藏在我家门口的稻草

堆中，现在官府以这个摺匣为由定我

死罪。如果真是我作案的话，偷盗的

赃物应当藏在家中或者毁之灭迹，怎

么会放在门外的稻草堆里，让所有人

都可以发现呢？”沈炳垣全面审查案件

后认为，此人确系被诬，“白之太守，

请为昭雪”。太守反问沈炳垣：“你能

平反这个案子当然很好，但是，日后

倘若抓不到真盗，将唯你是问。”沈炳

垣只好退出该案的审理，这名所谓的

“盗贼”最终被定罪判刑。

是什么让一位被誉为“青天”的

官员面对冤假错案只能无奈地保持沉

默？恐怕与当时的考绩和追责机制不

无关系。“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为督促官员将缉盗安民作为第一要

务，清朝制定了严密的责任体系。第

一，将盗案发生率作为州县等地方官

员的主要政绩考核指标之一，盗案多

发被视为官员治理才能低劣。第二，

明确了盗案从上报、勘验、缉拿、审

讯、押解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及追

责规定。盗案一旦发生，必须如实层

报上级，隐瞒不报的将严厉追责。办

案中骚扰民众、致使嫌疑人伤亡、押

解中发生逃亡或劫囚等意外事故的，

都将严厉追责。第三，未在法定期限

内破获案件的予以处分。一般破案期

限为六个月，有时可延期至一年。法

定期限届满未破案的，直省总督、巡

抚、提督等负有监管职责的上级官

员，必须将直接责任人题参到中央议

定处分，此为“一参”。“一参”后，

直接责任人将被暂停晋升、停发俸

禄，并可获得一年的延期继续缉拿盗

犯，一年后不能获盗过半的，则督抚

等上级官员再次题参，即为“二参”。

“二参”之后，再给限一年，仍不获的

则“三参”乃至“四参”。“四参”仍

不能获盗过半的，州县官等直接责任

人轻则降职，重则罢黜。

尤为严苛的是，未完成缉盗任务

的追责处分不仅对官员本人产生较大

影响，还直接影响其继任者。一方

面，辖区发生盗案且尚未拿获案犯的

官员，原则上不得交流、晋职；确因

回避、丁忧、疾病、特旨升调等缘由

必须离任的，将给予罚俸一年的处

分。为此，在破案期限届满之前称病

告假，成为一些官员规避追责处分的

一个办法。针对这一情形，乾隆十六

年 （1751 年） 规定，未完成缉盗任务

而告病离任的，将来复出补官之日应

将原处分施于新任。另一方面，破案

责任顺延至新任官员。只要盗犯未

获，新任官员必须接替承担缉盗任

务，时限仍为六个月。法定期限届满

仍未获的，则议以降调或革任。必须

指出的是，案件告破、拿获盗犯并不

等于高枕无忧，若是对案件的处理意

见层报刑部后被驳回，作出拟断和同

意此拟断的上下各级官员都将承担连

带责任。此外，在盗案的行关、移

文、咨照等任一环节出现问题，相关

责任人都将承担轻重不等的行政责任

乃至刑事责任。

时人曾感叹：“府州县官，左顾则

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

职至。”清人汪辉祖更形象地指出：

“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诚哉是

言也。”州县辖境之大，人口之多，古

代交通极为不便，案发后由民众报案

至官府，官府再派人勘验现场已是若

干天之后了，不仅疑犯逃之夭夭，可

能案发现场也已破坏殆尽。盗案从受

理、勘验、缉捕、押解都需耗费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当时没有专业的刑侦

人员勘验现场、提取痕迹证据、锁定

案犯，也没有得力的警察队伍组织跟

踪、开展抓捕，甚至办案经费也得不

到有效保障。州县官最为苦恼的经费

问题，清朝主要有中央勒令各省督抚

尽责保障、督抚强行要求州县官保

障，或者以州县官的罚俸银保障等几

种方案，不外乎“羊毛出在羊身上”，

由盗案发生地的地方官员想办法筹

措。如知府张集馨记载了道光年间，

山西通过募捐筹集办案经费的情形：

“卑府酌定章程，拟商各属，缺分优

者，每月捐银三十两，缺分瘠者，每

月捐银十五两，以一半发为缉捕之

费，以一半存为解犯之用。”

显然，朝廷期待的“天下无贼”

“限期破案”等治理任务与地方官员拥

有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并不匹配。

发生盗案不仅意味着对地方官员政绩

的负面评价，还将带来短期可见的负

担加重、支出增加等经济利益损失，

以及破案不能、破案后定性错误、处

理不当等不可控的追责风险。面对严

厉的追责，规避风险成为地方官员的

首选，因此催生了愈演愈烈的“讳

盗”现象。除了前文所述的拷掠良民

诬为盗贼外，有的暗自指使捕役贿赂

别案查获的盗犯，自认其为本案的伙

盗或盗首；有的谎称盗犯被杀死、溺

死以结案；有的诱导、压服被害人撤

回报案。

清代张英的《鸡犬·诫讳盗也》生

动描述了当时司法实践中的“讳盗”场

景：“老翁匍匐诉县官，未语吞声先出

涕。县官无端怒且嗔，案头老吏识官

意。区区为尔稻粱谋，谁肯明廷干吏

议。吁嗟老翁夫岂愚，翻然摇手向官

吏。”面对失窃老翁伏地哭诉，诗中的

县官不但无动于衷，而且暗中恼怒老翁

的不知趣，居然前来报案。这时擅长揣

摩上意的老吏暗示老翁，这些区区小事

不要拿来连累县官。老翁领会了官吏的

暗示，“翻然摇手”不再报案。

据不完全统计，大清律例中的

“地方缉捕窃盗”目，从康熙七年至光

绪九年 （1668 年—1883 年） 陆续增加

166条，严厉惩治缉盗中的各种弊端；

“讳盗”目从顺治初年到嘉庆十二年

（1644 年—1807 年） 新增 12 条，对文

武官员欺上瞒下的讳盗行为予以严

惩。然而，愈来愈严的责任体系促使

讳盗更为隐蔽、更为复杂多样，造成

了清朝中晚期“缉盗之功令弥严而文

武讳盗之锢弊转甚”局面。令人深思

的是，地方官讳盗不仅是一个经济人

的理性选择，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州县官在地方上集行政司法于一

身，上有担心盗案牵连的上司遮护，

下有精于诈民的捕役老吏辅助，只要

对报盗的民众略施小计，完全可以让

一件盗案消弭于无形。对此，朝廷似

乎也心知肚明。如清初名臣熊赐履与

康熙帝的奏对中，康熙问：“如今外面

盗贼稍息否？”熊赐履奏道：“臣阅

报，见盗案颇多，实有其故……设官

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

于处分之太严。”这个难题恐怕会让如

今的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埃里克森在 《无需法律的秩序》

中告诫：“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

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

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

更少的世界。”清朝盗案治理的实践启

示人们，一项制度从纸面上的法落实

成为行动中的法，关键在于是否理性

地认识到，制度的执行人是有着趋利

避害心理的普通人，是关心国家大事

但更关心自身仕途升降的利益人。若

是制度设计不能让人自觉自愿地参与

到规则中来博弈，必然导致“讳盗”

等非正式的互通与共谋，致使严密的

制度设计终究会归于无效。

（摘自《检察日报》）


